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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 2014—2015 年度全国 “青少年维权岗冶

审核命名和 2016—2017 年度全国

“青少年维权岗冶 创建活动的通知

各省级创建 “青少年维权岗冶 活动领导小组: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 十八届三中、 四中全会和中央

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精神, 切实做好新形势下青少年权益保护和预

防犯罪工作, 动员各方面力量共同关心、 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

依据 《创建 “青少年维权岗冶 活动指导意见》 (中青联发

也2010页 34 号), 决定开展 2014—2015 年度全国 “青少年维权

岗冶 审核命名和 2016—2017 年度全国 “青少年维权岗冶 创建活

动。 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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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4—2015 年度全国 “青少年维权岗冶 审核命名

1. 省级推荐。 各省级创建活动领导小组对 2014—2015 年度

全国 “青少年维权岗冶 创建单位 (2013 年 12 月 31 日前被认定

为省级 “青少年维权岗冶 的单位) 进行审核并择优推荐。 每个

省份的每个行业 (系统) 推荐单位原则上不超过 2 个。

2. 分行业 (系统) 审核。 全国创建活动领导小组组织成员

单位分行业 (系统) 对省级推荐单位的创建活动进行审核。 根

据创建期内对创建单位检查情况和创建期满审核结果, 确定符合

标准的 2014—2015 年度全国 “青少年维权岗冶 候选单位。

3. 公示命名。 全国创建活动领导小组对 2014—2015 年度全

国 “青少年维权岗冶 候选单位名单集中公示。 对公示没有异议

的单位正式命名并授予牌匾。

二、 2016—2017 年度全国 “青少年维权岗冶 创建活动

1. 省级申报。 各省级创建活动领导小组组织符合条件的相

关行业 (系统) 基层单位申报 2016—2017 年度全国 “青少年维

权岗冶 创建单位。 申报单位必须是经过认定的省级 “青少年维

权岗冶, 并符合 《创建 “青少年维权岗冶 活动指导意见》 中规定

的基本创建标准和分类创建标准。 每个省份的每个行业 (系统)

申报单位原则上不超过 6 个。

2. 审核备案。 全国创建活动领导小组对省级申报单位进行

审核, 将符合标准的确定为 2016—2017 年度全国 “青少年维权

岗冶 创建单位。 创建单位备案后, 正式进入两年的创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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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建指导。 创建期内, 全国创建活动领导小组要对创建

单位进行不定期检查, 各省级创建活动领导小组要加强对创建单

位的工作指导。 如创建单位在创建期内出现违法违规现象或重大

工作失误, 将被取消创建资格。

三、 有关时间节点

1. 请各省级创建活动领导小组组织填写 《2014—2015 年度

全国 “青少年维权岗冶 推荐单位汇总表》 (附件 2) 和 《2014—

2015 年度全国 “青少年维权岗冶 推荐表》 (附件 3), 审核盖章

后于 2015 年 12 月 15 日前集中邮寄至全国 “青少年维权岗冶 创

建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 推荐材料

一式两份, 并提交电子版。

2. 请各省级创建活动领导小组组织填写 《2016—2017 年度

全国 “青少年维权岗冶 创建单位汇总表》 (附件 4) 和 《2016—

2017 年度全国 “青少年维权岗冶 创建单位申报表》 (附件 5),

审核盖章后于 2016 年 1 月 31 日前集中邮寄至全国 “青少年维权

岗冶 创建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 申

报材料一式两份, 并提交电子版。

四、 工作要求

1. 高度重视, 严格把关。 各地各行业 (系统) 要从加强党

的群众工作、 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高度, 充分认识全国 “青少

年维权岗冶 创建活动的重要性, 切实把 “青少年维权岗冶 作为

创新社会治理、 密切联系青年的重要工作载体。 各省级创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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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小组要加强组织领导, 严格审核, 认真把关, 确保推荐单位

和申报单位符合条件、 工作达标。

2. 加强指导, 鼓励创新。 各省级创建活动领导小组要指导

创建单位扎实做好青少年维权工作。 鼓励各行业 (系统) 结合

自身职能, 研究解决青少年维权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 逐步完善

具有行业 (系统) 特点的青少年维权服务模式和维权工作机制。

3. 扩大宣传, 培育品牌。 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和渠道, 宣传

“青少年维权岗冶 的做法和成效, 提高品牌社会认可度。 要挖掘

可推广的成功典型, 通过典型示范引导, 带动整体工作提升和活

跃。 鼓励聘请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新闻记者、 青少年工作者等

担任监督员, 促进创建活动依法依规、 有序开展。

4. 强化激励, 完善机制。 各级共青团组织、 法院、 检察院、

公安、 司法行政等部门要落实本系统 “青少年维权岗冶 管理激

励办法。 鼓励其他行业 (系统) 研究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 各

级综治组织、 共青团组织要把创建活动纳入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

工作考核体系。

联 系 人: 梅摇 峰摇 滕素芬摇 赵大鹏

电摇 摇 话: 010-85212132摇 85212164摇 85212616

传摇 摇 真: 010-85212164

地摇 摇 址: 北京市东城区前门东大街 10 号 616 室

邮摇 摇 编: 10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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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 zyzzwyfb@ sina. com

附件: 1. 全国 “青少年维权岗冶 创建范围

2. 2014—2015 年度全国 “青少年维权岗冶 推荐单位

汇总表

3. 2014—2015 年度全国 “青少年维权岗冶 推荐表

4. 2016—2017 年度全国 “青少年维权岗冶 创建单位

汇总表

5. 2016—2017 年度全国 “青少年维权岗冶 创建单位

申报表

全国创建 “青少年维权岗冶

活动领导小组

(共青团中央代章)

2015 年 10 月 23 日

—5—



附件 1

全国 “青少年维权岗冶 创建范围

符合 《创建 “青少年维权岗冶 活动指导意见》 (中青联发

也2010页 34 号) 的有关标准, 自觉履行自身职能和社会功能, 在

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 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 促进青少年健康成

长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的相关行业 (系统) 基层单位。

所涉及行业 (系统) 的单位主要包括: 基层人民法院及少

年法庭; 基层人民检察院及侦查监督、 公诉、 监所检察、 未成年

人检察等工作部门; 幼儿园、 中小学校、 职业院校、 专门学校、

青少年教育研究机构; 公安机关治安、 刑侦、 禁毒、 监管、 交

警、 消防、 网监部门的基层科、 所、 队; 基层民政部门、 收养工

作机关、 儿童福利机构、 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 未成年人社会

保护中心; 基层司法所、 法律服务所、 律师事务所、 公证处、 监

狱、 未成年犯管教所、 法律援助中心; 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

政部门、 劳动保障监察机构、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职业培

训机构; 基层文化行政部门、 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和公益性文

化单位; 基层工商所; 基层质量技术监督局、 基层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 基层广播电台 (站)、 电视台相关栏目及新闻出版单位、

新媒体单位及栏目; 县 (市、 区、 旗)、 乡镇 (街道) 综治办;

乡镇 (街道) 综治工作中心; 基层团组织、 青少年综合服务平

台、 青少年公益类服务组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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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4—2015 年度全国 “青少年维权岗冶

推荐单位汇总表

填报省份 (盖章): 2015 年摇 月摇 日

行业 (系统) 推荐命名单位 被授予各级 “青少年维权岗冶 情况

法院系统

x x 县人民法院

少年审判庭

如: 2013 年 12 月, 被 授 予 x 市

“青少年维权岗冶; 2014 年 12 月,
被授予 x 省 “青少年维权岗冶 ……

检察院系统

摇 注: 此表可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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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4—2015 年度全国 “青少年维权岗冶 推荐表

单位名称

单位负责人 职务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邮编

何时被授予省级 “青少年维权岗冶 称号

事

迹

材

料

(3000 字左右, 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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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

单位

意见

签摇 章

年摇 月摇 日

省级

主管

单位

意见

签摇 章

年摇 月摇 日

省级
创建
活动
领导
小组
意见

签摇 章 (省级团委代章)

年摇 月摇 日

全国
行业
系统
主管
单位
意见

签摇 章

年摇 月摇 日

全国
创建
活动
领导
小组
意见

签摇 章

年摇 月摇 日

摇 注: 此表可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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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16—2017 年度全国 “青少年维权岗冶

创建单位汇总表

填报省份 (盖章): 2016 年 1 月摇 日

行业 (系统) 创建申报单位 被授予各级 “青少年维权岗冶 情况

法院系统

x x 县人民法院

少年审判庭

如: 2013 年 12 月, 被 授 予 x 市

“青少年维权岗冶; 2014 年 12 月,
被授予 x 省 “青少年维权岗冶 ……

检察院系统

摇 注: 此表可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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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16—2017 年度全国 “青少年维权岗冶

创建单位申报表

单位名称

单位负责人 职务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邮编

何时被授予省级 “青少年维权岗冶 称号

创

建

方

案

(1000 字左右, 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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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

单位

意见

签摇 章

年摇 月摇 日

省级

主管

单位

意见

签摇 章

年摇 月摇 日

省级
创建
活动
领导
小组
意见

签摇 章 (省级团委代章)

年摇 月摇 日

全国
创建
活动
领导
小组
意见

签摇 章

年摇 月摇 日

摇 注: 此表可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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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抄送: 团中央书记处各同志

团中央机关各部门、 各直属单位, 中央综治办综治一室, 最高

人民法院研究室,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 教育部基础教育一

司、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 公安部政治部、 治安管理局, 民

政部办公厅, 司法部法制宣传司,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劳动监

察局, 文化部文化市场司、 公共文化司, 国家工商总局消费者

权益保护局, 国家质检总局产品质量监督司, 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办公厅。

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15 年 10 月 23 日印发


